
  （单位名称）关于定向配租人才安居房的申请

新区住宅事务管理中心：
经审核，我单位有   名人才符合《光明新区人才安居房配租管理办法》及有关配租通告中规定的条件，特向贵中心申请在          小区定向配租人才安居房共     套，请予以受理。
本单位承诺：对上报的申请材料和申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，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联系人：住房专办员 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    
附表：申请人名单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表：
申请人名单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名
	证件号码
	学历（学位）/职称
所属人才层级
	在深圳市首次缴纳社保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（以下可按格式延展）



